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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44/2021_2022__E8_A5_BF_

E5_8D_97_E6_94_BF_E6_c79_644064.htm 为规范我校法学二级

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的评审工作，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

教育部的有关规定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本暂行办法。 一、

评审条件 新设的法学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具备以下条

件： （一）已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，有比较丰富的培养研究

生的成功经验，培养质量较好。能够开设高水平的研究生课

程（包括必修课和选修课），课程设置合理，能够指导博士

研究生的课程学习和掌握本学科领域国内外的最新成果。 （

二）有一支知识结构、年龄结构以及专业技术职务结构较合

理，且团结协作，学术思想端正、活跃的学术队伍。学术队

伍中有2名以上60岁以下的教授，一般应有2名以上的具有博

士学位的教学研究人员。学术带头人中的教授（或相当专业

技术职务者）至少有1位具备了指导博士研究生的水平和能力

。 （三）有较宽的学科研究领域和较好的科研基础，有3个

以上相对稳定的主要研究方向，其特色突出，优势明显。学

科、专业点的几个主要研究方向的学术水平在国内同学科中

居于先进行列、在国际同行中有一定影响。 （四）近5年来

，科研成绩显著，有较多的高水平学术专著、论文，或取得

较多的重要科技成果，获得国家级、省部级奖励2项以上。目

前承担有2项以上国家、省部级科研项目或其它有重要学术或

应用价值的研究项目。 二、评审程序 新设博士学位授权点按

下列程序进行： （一）学科组向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提

出申请，填写有关申报材料。 （二）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



室根据评审条件对申请学科进行形式审查，并聘请5名校内外

同行专家对形式审查合格的申报学科进行匿名评审。 （三）

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对通过专家评审的申请学科，按照评审条

件进行全面评议，并就其是否具有博士学位授权资格作出决

议。 已通过国务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学科组评议的学科，当然

取得博士学位授权资格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

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